
2004年第 150號法律公告

《2004年香港工業總會 (增加列明組別) (第 2號)公告》

(由香港工業總會理事會根據《香港工業總會條例》
(第 321章)第 45條作出)

1. 列明組別

《香港工業總會條例》(第 321章)附表 1現予修訂，加入——
“27. 27 汽車零部件”。

香港工業總會
總裁
邱繼龍

2004年 9月 15日

註 釋

本公告的目的是在《香港工業總會條例》(第 321章)附表 1指明的業務組別中，加
入一個新增的組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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